学生办理复学（因病休学后）须知
因病休学后办理复学的学生，需携带学籍异动审批表和相关医疗资料办理相关手续，具体需准备的相关证明资料如下：
1、休学学生有住院的，需提供出院记录、出院诊断证明、近一个月内的病情（休）证明、病历和相关复查结果；
2、休学学生无住院的，需提供近一个月内的病情（休）证明、病历和相关复查结果；
    3、因精神障碍休学者，需提供出院记录、出院诊断证明、近一个月内在专科医院开具的病情（休）证明、病历、相关复查结果以及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复学情况登记表；
4、因肺结核休学者，初诊菌（+）或（-）不同，复学资料要求也不同（具体参照武卫生计生通【2017】131号文件），请老师提前联系汪老师51068732@qq.com，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到武汉市肺科医院（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）门诊部开具学生/教工肺结核患者复学（岗）证明后，再带所有资料回学校办理相关手续；
5、上述所有资料原件审核，复印件留存。
